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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自律規範工作坊-前言
緣由

• 教育部於106年5月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為了推動大專院校訂
定學術倫理自律規範，管理校內學術倫理事務。

功能
• 針對初步檢閱結果進行報告，綜覽各校規範研擬情形。

• 提供對話交流平台，增進相互學習。

• 協助教育部瞭解各校運作現況。

目標
• 促進大專院校學術倫理自律管理之提升。

• 彙整相關資訊以供教育部擬定政策方向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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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六、學校應訂定學術倫理相關規定，包括學術倫理規範、權責單位、修習辦法、違反態樣、處理程序、處分條
款及監管機制等規定，並依學校章則訂定程序辦理後，公告周知。

《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106年5月31日發布)

「因應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6 點相關措施」調查表
（教育部106年12月22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185862號函）

規範對象
學倫事項

教 師 學 生 說明

學術倫理規範 指學術研究應有觀念及行為之相關規範。

權責單位

權責單位（請擇一）：
□專責單位，單位名稱：
□校內分工：
單位名稱及權責事項：

權責單位（請擇一）：
□專責單位，單位名稱：
□校內分工：
單位名稱及權責事項：

｢校內分工｣填寫範例：研發處--規劃校園學倫事項及查處學倫案件、
人事處--查處涉教師資格之學倫案件、教務處--規劃學倫教育及研
習…

修習辦法 針對不同對象、研究領域等所規劃之學術倫理教育、研習。

違反態樣 1.涉相關規定案件（如：學位、教師資格或本部獎補助等案件之態
樣、處理程序及處分等），除依本部規定明定外，其中處分部分，
各校尚須於本部規定外，另訂相應處分。

2.請以附件提供標準作業程序。

處理程序

處分條款

監管機制
為預防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學校應自我監督管理研究計畫及違反學
術倫理者之學術誠信，如保存研究資料、審核研究案之學術誠信及
要求接受學術倫理教育等。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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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術倫理相關法規
• 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
• 教育部學術審議會設置要點一般規定

• 學位授予法
• 教育部處理涉及學位授予法第七條之三事件程序及裁罰基準學位授予

• 教師法
•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教師資格審定

•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
• 教育部設置學術獎辦法
• 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
•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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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PPT.COM

組 織

規 範

實質審議

負責學術倫理事務管理之單位
組織

管理/處理學倫事務之規範文件
規範

公正之實質審查
實質審議

學術倫理自律機制與框架



大專院校學術倫理規範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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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類型 一般學術倫理規範 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規範 管理學術倫理課程研習之規範

常見
名稱

• 學術研究倫理規範
• 學術倫理守則

• 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議要點
•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 博、碩士學位論文學術倫理案
件處理要點

• 學術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
要點

主要
內容

• 負責任之研究行為（RCR）
• 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

• 適用對象
• 違反態樣
• 案件處理程序
• 迴避事由
• 處分建議

• 適用對象
• 課程實施方式
• 課程通過標準
• 課程實施內容

其他規範包含部分學術倫理相關規定之規範文件：
• 教師升等審查辦法、教師評鑑辦法、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學生獎懲辦法

1.各校學術倫理規範概況1.各校學術倫理規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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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術倫理規範-建議事項1.學術倫理規範-建議事項

項目 注意要點

 規範對象

• 包含：教師、學生。

• 學生部分：除碩、博士班研究生外，建議包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之大
學生。

• 其他研究人員（如：研究助理、技術人員等）。

 規範事項

• 教師資格審定。

• 學生學位授予。

• 其他學倫案件（如：獎補助案件、非送審著作之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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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研究發展處

• 人事室／人力資源處

• 學務處

• 學院、系所

• 教師評審委員會

• 學術倫理／誠信辦公室

• 教學資源／發展中心

• 技術合作處

• 總務處

• 秘書暨公關室

• 圖書資訊處

• 行政室

• 產學合作處

• 學術發展委員會

• 學審會

• 校務處

• 研究生事務處

2.各校權責單位之概況2.各校權責單位之概況

參與處理學術倫理事務的校內單位：



權責單位 案件查處 教育訓練 法規訂定 其他

教務處

• 查處學生違反學術倫理案件

• 查處教務處所屬刊物之學術倫理
案件

• 受理涉及學位授予案件

• 製作學術倫理教材

• 辦理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研習及訓練活動

• 管理碩博士生學術倫
理教育課程修習時數

• 訂定博、碩士生學位
論文違反學術倫理規
範

• 訂定學術倫理教育課
程實施辦法

• 覆核論文原創性比對
系統檢核報告

研發處

• 協助處理執行研究計畫人員違反
學術倫理案件：受理、通報、查
處、審查結果通知相關單位等事
項

• 辦理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研習及訓練活動

• 管理研究人員學術倫
理教育課程修習時數

• 訂定學術倫理相關規
範

• 學術倫理諮詢服務

• 執行學術論文期刊違
反學術倫理之獎助懲
處(追繳、停發)事宜

• 規劃校內學術倫理事
項及業務

人事室 • 辦理教師(含研究人員)涉及教師
資格及其他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 辦理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研習及訓練活動

• 訂定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案件處理要點

• 於教師聘書發放加入
誠信條約

2.權責單位-主要參與處理學術倫理事務的校內單位之執行任務2.權責單位-主要參與處理學術倫理事務的校內單位之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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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辦公室名稱/職銜 網頁網址

國立臺灣大學 研究誠信辦公室 (主任) http://ori.n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 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主任) http://oaeri.nct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 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主任-由學術副校長兼任)

http://ord.nccu.edu.tw/page3/news.php?class=403#

國立臺北大學 學術倫理辦公室 (主任-由學術副校長兼任) https://apps1.ntpu.edu.tw/ethics/public/home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 (主任-由副校長兼任) http://oai.web2.ncku.edu.tw/

國立中正大學 學術倫理與誠信辦公室 (主任) http://www.rd.ccu.edu.tw/zh_tw/introduction/99

高雄醫學大學 學術倫理辦公室 (主任) https://devel.kmu.edu.tw/index.php/zh-TW/學術倫理
辦公室

中國醫藥大學 學術倫理中心 (主任) http://ori.cmu.edu.tw/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學術倫理與誠信辦公室 (研發處) https://rnd.ntunhs.edu.tw/files/11-1004-
1425.php?Lang=zh-tw

南榮科技大學 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 (主任)

2.權責單位-設立學術倫理辦公室之大專院校 (10校)2.權責單位-設立學術倫理辦公室之大專院校 (10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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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委員會 學校 委員會

國防醫學院 學術倫理委員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學術研究倫理委員會

國立中央大學 學術倫理委員會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學術倫理委員會

國立聯合大學 學術倫理委員會 南開科技大學 學術倫理委員會

臺北醫學大學 學術倫理諮議委員會 嘉南藥理大學 學術倫理委員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術倫理與誠信委員會 和春技術學院 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

國立陽明大學 學術誠信委員會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
管理專科學校 學術倫理委員會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學術倫理委員會

義守大學 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術倫理委員會

2.權責單位-設置學術倫理委員會之大專院校 (15校)2.權責單位-設置學術倫理委員會之大專院校 (15校)

資料來源：各校填覆之「因應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6 點相關措施」調查表（教育部106年12月22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18586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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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責單位(組織)-建議事項2.權責單位(組織)-建議事項

項目 注意要點

 專責單位 • 兼顧不同規範對象及各階段之程序。

 校內分工 • 權責宜事先劃分明確，橫向溝通必須順暢。

19



大專院校學術倫理規範綜覽

1. 學術倫理規範

2. 權責單位

3. 修習辦法

4. 違反態樣

5. 處理程序

6. 處分條款

7. 監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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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校修習辦法之概況 – 修習對象3.各校修習辦法之概況 – 修習對象

21

• 教師

• 研究人員

• 碩博士班學生

• 學士班學生

• 所有學生

各校明訂應修習學術倫理課程之對象：



修習時數：
 未列時數者有以下情形：明訂通過標準；

依其他單位規定辦理；
未明訂時數及通過標準，例：「專任教師必須接受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建議宜修正。

3.各校修習辦法之概況 – 修習時數3.各校修習辦法之概況 – 修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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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修習 事後修習（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時）

• 未列時數

• 明列時數：2小時、3小時、4小時、6小時

• 未列時數

• 明列時數：2小時、6小時、12小時、18小時、2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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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單位 校內單位

•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 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關

• 國際研討會或線上研習課程

•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 教育部及科技部等政府機構

• 學院、系所

• 人事室/人力資源室

• 研究發展處

• 教務處

• 通識教育中心

• 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中心

• 研究誠信辦公室/學術倫理與誠信辦公室

• 圖書資訊處

3.各校修習辦法之概況 – 修習課程3.各校修習辦法之概況 – 修習課程

各校認列的修習課程之辦理單位：



3.修習辦法-建議事項3.修習辦法-建議事項

項目 注意要點

 實施對象 包含所有實際進行學術活動之人員。

 實施方式 明訂實施方式之細節規定。

 實施時間及完成期限 明訂時數或通過標準及完成期限，以確保執行效果。

 修習內容

宜包含基礎之核心課程。

• 國內：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https://ethics.moe.edu.tw/)

• 國外：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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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習辦法-建議事項3.修習辦法-建議事項

項目 注意要點

 修習目的
• 事前預防：建立學術倫理概念與認知之基礎課程。

• 事後輔導：針對違反學術倫理者可要求研習特定議題、或訂定較高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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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有資助兩個提供科學與工程倫理的教育訓練線上課程的網站。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建議修習學術倫
理的課程應包含以下主題：
(1) 利益衝突；
(2) 人類與實驗動物受試者和實驗室安全的規範；
(3) 贊助者與合夥人的責任和關係；
(4) 協同研究；
(5) 同儕審查；
(6) 數據蒐集、管理、分享和所有權；
(7) 研究不當行為及處理之政策；
(8) 適當的作者列名及發表；
(9) 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當代的生醫倫理議題、
科學研究的環境與社會影響。

國外學術倫理教育 – 修習課程國外學術倫理教育 – 修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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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要求申請研究計畫時，研究人員應接受學術倫理教育訓練：
• 修習時數：至少8小時學術倫理面授課程。
• 修習頻率：在職期間至少必須接受一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而後每四年至少一次。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26點：
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部申請研究計
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畫開始執行
後所聘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
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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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學術倫理教育 – 修習時數國內外學術倫理教育 – 修習時數



大專院校學術倫理規範綜覽

1. 學術倫理規範

2. 權責單位

3. 修習辦法

4. 違反態樣

5. 處理程序

6. 處分條款

7. 監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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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規範
違反態樣《專科以上學校學術

倫理案件處理原則》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

√ √ 造假

√ √ 變造

√ √ 抄襲

√ √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 √ 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 √ 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

√ √ 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 √ 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 √ 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事

√ √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 由他人代寫

√ 以翻譯代替論著，未適當註明

√ 未適當引註

√ 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變造或偽造

4.各校規範所訂之違反態樣概況 – 教師4.各校規範所訂之違反態樣概況 – 教師

 多數學校規範針對教師所訂定之違反態樣主要參考《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及《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備註：√者表示明訂於該法規中之違反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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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自訂非教育部規範之違反態樣 – 教師4.學校自訂非教育部規範之違反態樣 – 教師

態樣
申請研究計畫或發表論文時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參照科技部之學術倫理規範
無具體貢獻不當列名為作者
未遵守利益迴避及保密原則
虛報、浮報計畫經費詐領補助款，或挪用研究經費
參與研究案未註明研究團隊且未經其他研究參與人員同意而自行對外發表，將研究成果據為己有，嚴重影響其他參與該研究人員權益
一稿多投
違反相關法令
蓄意就著作人姓名為不實之登載
未依規定使用研究經費
論文與著作涉及假造、捏造、抄襲或移植情事
證照不當使用
研究內容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其他違反行政倫理情事
欺瞞：在撰擬、實施研究計畫或公開其研究成果時隱匿事實
在進行研究的過程，恣意、危險或過失的悖離一般公認而合法之研究方法；包括因怠於遵循認可之研究規範而致生對於人類、其他生命或環境之不
合理風險在內
透過勾結來協助或隱匿他人之不當研究行為；包括實施此類行為之規畫、共謀及其未遂
計畫參與人員聘用不實
計畫經費使用不當
論文或著作委請他人代寫或代他人創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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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規範
違反態樣《專科以上學校學術

倫理案件處理原則》 《學位授予法》

√ √ 造假
√ √ 變造
√ √ 抄襲
√ √ 由他人代寫
√ 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
√ 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 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事
√ 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 以翻譯代替論著，未適當註明

√ 其他舞弊情事

4.各校規範所訂之違反態樣概況 – 學生4.各校規範所訂之違反態樣概況 – 學生

 大多數學校規範針對學生所訂定之違反態樣主要參考《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及《學
位授予法》。

 因《學位授予法》於修法後已增訂態樣類型，建議各校應檢視校內規範是否完備。

備註：√者表示明訂於該法規中之違反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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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自訂非教育部規範之違反態樣– 學生4.學校自訂非教育部規範之違反態樣– 學生

態樣
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申請研究計畫或發表論文時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資料登載不實
參照科技部之學術倫理規範
違反網路使用規範等情節
違反相關法令
擅自入侵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等情節
未有利益迴避
未遵守利益迴避及保密原則
證照不當使用
未依規定使用研究經費
論文與著作（含作品、展演、技術報告及專書）涉及假造、捏造、抄襲或移植情事。
參與研究案未註明研究團隊且未經其他研究參與人員同意而自行對外發表，將研究成果據為己有，嚴重影響其他參與該研究人員權益。
論文或著作委請他人代寫或代他人創作研究成果。
不當作者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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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進程 細項 建議事項

程序開啟

依職權開啟
• 學校可依職權發現開啟學術倫理案件之處理程序，不僅限由他人提出檢舉。

• 依職權發現，外審意見中有學術倫理之具體指摘者亦可。

是否「具體」
之判定

• 檢舉內容是否具體，宜由專業人員（如：研發長、「三人工作小組」(學校
用語)）進行判斷。

• 檢舉內容只需有引起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合理懷疑時，學校即可依職權進
一步調查。

5.處理程序-建議事項5.處理程序-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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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進程 細項 建議事項

程序進行 當事人答辯/
陳述意見

(1) 應給予答辯機會。

(2) 宜給予合理的答辯期間，以維護當事人之權益

• 高中以下校教評會審議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之事項時，通知當事人
到場陳述意見應遵循之答辯期限(或就審期間)以7日為原則。→ 不少於

• 現行教師資格審定案件若審查人發現送審人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亦
給予送審人二週之答辯期間。

5.處理程序-建議事項5.處理程序-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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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學生
身分 • 解聘、停聘、不續聘 • 退學、開除學籍

工作報酬 • 一定期間內不得晉薪或晉年功薪
• 不得領取年終獎金

權利 • 一定期間內不得送審
• 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獎補助、獎勵或建教合作計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款、配合款 • 停止申請獎助學金

福利

• 一定期間內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 一定期間內不得兼任主管職務或相關委員（或停止出席與表決權）
• 一定期間內不得借調
• 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離校研修、休假研究、延長服務
• 一定期間內不得超鐘點或支領超鐘點費
• 一定期間內停止給予各種禮遇或提供福利設施

• 追回指導教授之論文指導費

懲處 • 記過
• 減俸

• 書面／口頭告誡
• 記過
• 定期察看
• 定期停學
• 輔導教育
• 扣減成績

返還 • 撤銷資格並追繳證書
• 撤銷補助並追回款項 • 撤銷學位並追繳證書

講習 • 修習學術倫理課程 • 修習學術倫理課程

損害／失填補 • 補償相關當事人之損失
• 內部求償

• 限期修正
• 限期公開道歉

6.各校常見之處分條款6.各校常見之處分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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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列為「監管機制」之內容

教育訓練

案件處理
（違反態樣、處理程序、處分條款）

資料保存

違反學倫需接受輔導/監管

論文比對機制

簽署自我檢核表

註：資料來源：「因應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6 點相關措施」調查表。

7.各校監管（管理）機制之概況7.各校監管（管理）機制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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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核



資料保存 – 研究紀錄資料保存 – 研究紀錄

資料類型 部分學校所訂內容節錄

研究紀錄

「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有義務自我監督管理研究計畫及學術誠信，妥善保存研究
紀錄與原始資料。」

「研究紀錄之完整保存與備查：研究人員應當以能夠使他人驗證和重複其工作之方
式，清楚、準確、客觀、完整記錄其研究方法與數據，並於相當期間內妥善保存原

始資料。」← 參考《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第4條

「研究紀錄與資料歸屬於研究主持人與校方。原始紀錄由主持人保管，研究室成員
經主持人同意可複製後保有自己紀錄之研究資料，若對研究結果有爭議時，依法令

及聘約處理，學校得調閱相關紀錄。」

訂定「研究記錄簿撰寫說明」、「研究記錄簿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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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之研究行為（RCR）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研究紀錄保存指
南》中指出研究人員應保存研究相關紀錄至少2年，
且可依研究需求無限期保存其研究紀錄。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補助的相關資料須由受補助者保管，期限為補助結
算後起至少3年。

國內外資料保存規範 - 保存年限國內外資料保存規範 - 保存年限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26點：
申請機構應督促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期間之實驗參數、數據、圖（影）像、紀錄等相關
原始資料，應於執行期滿日後至少保存三年；如各該法令另有更長之保存期限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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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數位保存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 DCC)針對
高等教育機構研究資料管理的建構提供指導原則。

國內外資料管理指導原則國內外資料管理指導原則



資料保存 – 個案審議資料資料保存 – 個案審議資料

資料類型 部分學校所訂內容節錄

個案審議
資料

「本校教師聘任資格審查資料應保存30年。教師及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之
案件相關資料的保存期限亦同。」

「學生學籍資料由本校建檔永久保存。學生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相關資料的
保存期限亦同。」

「學術倫理案件由業管單位永久保存。」

43

→ 建議教師資格審查、學位授予、獎補助申請及學術倫理案件等相關資料皆應永久保
存，以供未來有必要時可調閱檢核。



國外資料保存規範-學術倫理個案審議資料國外資料保存規範-學術倫理個案審議資料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
要求機構在研究不當行為調查程
序結束後，必須妥善保存相關記
錄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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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保存的注意事項包括：

保存物（研究方法與數據之原始資料、送審教師資格者之相關資料）

保存者（研究人員、計畫主持人、學校之學術或行政單位）

保存形式（紙本文件、電子檔案或其他類型，例如：感光膠片等）

保存位置（紙本文件：實驗室、圖書館；電子檔案：電腦、雲端）

保存期限（例如：科技部計畫執行期滿日後至少保存3年）

What

Who

How

Where

When

妥善保存原始資料 提供調查小組審查調閱 強化研究資料管控

權限 管理計畫

平時
進行研究

涉及違反
學倫疑義

審議確定
違反學倫

研究資料保存建議規範方向研究資料保存建議規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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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倫者需接受輔導/監管違反學倫者需接受輔導/監管

 部分學校規範「經審議確定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者之聘任單位或主修系所，應建立輔導及教育機制」。

→建議可進一步檢核各單位系所是否有訂定相關辦法，並確實依規定辦理。

 部分學校規範中較具體施行辦法為：

（1）針對確定違反學術倫理者應強化研究資料管控；

（2）加強審核違反學術倫理者申請或執行中計畫研究案之學術誠信。

（3）對於曾違反學術倫理者，應接受本會建請研發處指派之資深研究者輔導，必要者預先審核其研究
成果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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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時間點 論文比對

學生
學位考試申請

檢附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報告，並經指導教授檢核確認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辦理離校

教師 升等 升等代表著作皆需經過反抄襲軟體比對後，由各級教評會議審議，方得進入升
等程序。

對象 論文比對

學生 系所及指導教授可要求學生進行論文比對，判斷抄襲程度的參考，加強輔導及管理。

教師 研究發展處應建立教師發表論文的比對機制，自我監督管理建立學術誠信，若發現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應逕行向人事室檢舉。

[強制比對]

[非強制比對]

論文比對機制論文比對機制

 自我檢核機制的一種。

 部分學校明訂應進行論文比對，另有學校則以鼓勵使用比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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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簽署文件

計畫主持人

教師

研究人員

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重要規定自我檢核表

大專校院人員執行計畫提醒事項

學術倫理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機制的一種。

 學校可設計學術倫理自我檢核表供研究人員進行自我檢視。

−  進行研究前、進行研究時、完成研究時

簽署自我檢核表簽署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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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核表範本自我檢核表範本

(資料來源：英國研究誠信辦公室（UK Research Integrit√ Office），網址：https://ukrio.org/)

此為英國研究誠信辦公室（UK Research Integrit√ Office）所
設計，內容主要為實踐良好研究行為之各項要點，提供研究人
員作為自我檢核之用，以下摘要幾項重點：

1.研究是否存在倫理問題以及是否需要進行倫理審查？
2.是否已確定並解決與研究相關的所有利益衝突？
3.您是否了解所屬單位對研究不當行為的相關規範？

進行研究前進行研究前

1.是否對準備進行的研究設計進行審查和核准？
2.您是否妥善地蒐集、保存及管理資料？

進行研究時進行研究時

1.是否符合與智慧財產權、出版物和作者列名相關的協議？
2.研究資料是否在一定期間內被妥善保存？
3.您的研究是否符合所有法律、倫理和合約的要求？

完成研究時完成研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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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 審議中 審議後

教育訓練(事前)

資料保存

研究倫理審核

論文比對

教育訓練(事後)

資料加強管控

濫行檢舉之處理

輔導機制

證據保全

實質審議

管理/處理學倫事務之規範宜包含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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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違反學倫

確定未違反學倫

涉及違反
學倫疑義

審議是否
違反學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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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PPT.COM

組 織

規 範

實質審議

負責學術倫理事務管理之單位
組織健全

管理/處理學倫事務之規範文件
規範完備

公正之實質審查
實質審議

未來展望 1. 由校內逐步加以完備。
2. 除法規之外，亦可訂定指導原則(Guideline)，傳遞學術倫理基本概念與行為準則。

透過個案審議累積經驗，建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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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Jeffrey Beall（科羅拉多大學丹佛分校圖書管理員及研究員）所提出

 隨著Open Access的興起而出現的一種學術詐欺

• 只以營利為目的，以欺騙方式誘使投稿，無專業審查機制，學術價值低落

 從研究者的經驗中得知的部份特徵：

• 主動徵求投稿。

• 以電子郵件形式邀請成為編輯委員會成員。

• 文章被接受後，並沒有任何審查委員的評論。

• 在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論文作者一直被要求付款。

 全歐科學院(ALLEA) 將創辦或贊助損害研究品質管制之期刊（即“掠奪性期
刊”）定義為研究不當行為之一。

補充資訊 (I)
新興學術倫理議題：”Predatory Journal” (掠奪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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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期刊（Nature）的科學記者Declan Butler提出幾
個可供辨識是否為掠奪性期刊的注意事項：

1.確認出版者是否在期刊網站上提供完整、可靠的聯
絡資料，包括地址。

2.確認期刊的編輯委員名單是否為列有完整所屬單位
資訊且為該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或可聯繫部分人
員與該期刊的合作經歷。

3.確認期刊是否詳細說明作者刊登費用的相關條款。

4.小心電子郵件邀約投稿期刊或擔任編輯委員會委員。

5.閱讀該期刊已發表的文章並評估其品質，或可詢問
其中部分作者的投稿經驗。

6.確認期刊是否詳述其同儕評審程序，並確認影響係
數（impact factor）是否屬實。

7.了解該期刊是否為其相關協會的成員，例如：開放
取用期刊目錄（www.doaj.org）或開放取用學術出
版商協會（www.oaspa.org）。

8.以常理判斷，察覺是否有任何可疑之處。

自然期刊（Nature）的科學記者Declan Butler提出幾
個可供辨識是否為掠奪性期刊的注意事項：

1.確認出版者是否在期刊網站上提供完整、可靠的聯
絡資料，包括地址。

2.確認期刊的編輯委員名單是否為列有完整所屬單位
資訊且為該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或可聯繫部分人
員與該期刊的合作經歷。

3.確認期刊是否詳細說明作者刊登費用的相關條款。

4.小心電子郵件邀約投稿期刊或擔任編輯委員會委員。

5.閱讀該期刊已發表的文章並評估其品質，或可詢問
其中部分作者的投稿經驗。

6.確認期刊是否詳述其同儕評審程序，並確認影響係
數（impact factor）是否屬實。

7.了解該期刊是否為其相關協會的成員，例如：開放
取用期刊目錄（www.doaj.org）或開放取用學術出
版商協會（www.oaspa.org）。

8.以常理判斷，察覺是否有任何可疑之處。

資料來源：Butler, D. (2013). Investigating Journals: The Dark Side of Publishing. Nature, 495,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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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案例：
 詢問如何從掠奪性期刊中撤回已被接受的稿件？

 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提供的建議：

1. 由於掠奪性期刊並未取得版權轉讓，若原作者想再重新投
稿至合法期刊，可事先向期刊編輯說明原由，並請求若被
接受並發表時，是否可以附上該論文為唯一有效版本之聲
明。

2. 直接要求掠奪性期刊撤搞，否則將採取法律行動。

3. 建議投稿前善用”Think.Check.Submit”線上檢核系統，確
認是否為可信任的期刊。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case/withdrawal-accepted-manuscript-predatory-journal



網址：https://thinkchecksubmit.org/

線上檢核系統

 主要功能：協助研究人員識別是否為可信任的研究期刊。

 創立單位：由多個跨國、跨領域的學術研究機構共同創立，包括：學術與專業學會出版商協會（ALPSP）、國際出
版倫理委員會（COPE）、開放取用期刊指引（DOAJ）等。



59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poster/



網址：https://retractionwatch.com/

 該網站是於2010年由美國科學記者Ivan Oransky及Adam Marcus所創立的。

 創立此網站的主要目的是他們認為科學應建立於更多與更好的數據，而非被撤銷的偽造或
錯誤資料，但論文撤銷時常未被廣泛報導，希望讓大眾更關注與撤銷相關的議題。

補充資訊 (II)
新興學術倫理議題：”Retraction Watch” (撤銷論文觀測站)



網址：http://retractiondatabase.org/RetractionSearch.aspx

 2018年10月，《撤銷論文觀測站》發布了一個線上資料庫（The Retraction Watch
Database），收錄自1970以來已被撤銷超過18,000篇論文和會議資料。這個線上資料庫建
置了搜尋功能，以方便使用者搜尋查找文章。

補充資訊 (II)
新興學術倫理議題：”Retraction Watch” (撤銷論文觀測站)



62https://blog.pubpeer.com/

補充資訊 (III)
新興學術倫理議題：”PubPeer”

 一個提供學術研究者匿名進行出版後同儕審查（post-publication peer review）的網站。



教育部學術倫理專案辦公室

2019 學術倫理自律規範工作坊 / Workshops on research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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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術倫理專案辦公室

2019 學術倫理自律規範工作坊 / Workshops on research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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